建议公检法机关对律师辩护代理的案件移送程序中短信提醒律师的建议
                   
鹿城代表团，陈兴良

司法实践中律师在辩护和代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经常出现案件移送下一阶段的时候，律师没有接到相关通知，律师没办法准时跟踪案件的进展，律师的辩护权代理权受到严重影响，可能严重损害了被告人的正当合法利益。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侦查机关在移送案件至检察院审查起诉时，应依法告知辩护律师案件移送情况。这有助于律师及时了解案件进展，并采取相应行动。因此，公检法机关在案件移送时，通过短信等方式主动通知律师，以保障律师的知情权。信息化手段的应用：检察院可以通过信息化手段，如发送短信、网上自助查询等形式，切实保障律师的知情权。这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也确保了律师能够及时获得案件信息。系统自动提醒功能：侦查机关可以在执法办案综合应用系统中开发新功能，系统自动以短信方式将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强制措施情况、羁押地点、案件移送等信息发送给辩护律师。这样的自动提醒功能可以有效保障律师的知情权。
[bookmark: _GoBack]为了更好地保障律师的知情权，建议检察院、法院与公安局、司法局联合制定相关规定，如《保障律师知情权暂行规定》。这些规定有助于规范办案流程，确保律师能够及时获得案件移送等关键信息，通过上述规定，可以提高公检法机关与律师之间的沟通效率，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促进司法公正。
